
附件3：

	温州市瓯海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动态调整目录（2025年）

	序号
	条线
	事项代码
	事项名称
	赋权

范围
	事项依据
	备注

	一、建设（共26项）

	1
	建设
	330217211000
	对沿街和广场周边的经营者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作业或展示商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沿街和广场周边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

 违反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保留

	2
	建设
	330217225000
	对从事车辆清洗或维修、废品收购、废弃物接纳作业的单位和个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水外流或将废弃物向外洒落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沿街和广场周边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

从事车辆清洗或者维修、废品收购、废弃物接纳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水外流或者废弃物向外洒落，保持周围环境整洁。

违反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行为，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保留

	3
	建设
	330217175000
	对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户外广告设施以及非广告的招牌、电子显示牌、灯箱、画廊、条幅、旗帜、充气装置、实物造型等户外设施（以下统称户外设施），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应当征得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户外设施的设置者应当负责设施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持其整洁、完好；图案、文字、灯光显示不全或者污浊、腐蚀、陈旧的，应当及时修复。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设置户外设施，影响市容的，责令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不改造或者拆除的，对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者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他户外设施的设置者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未经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拆除；逾期不改正或者拆除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保留

	4
	建设
	330217265000
	对户外设施的设置单位未做好日常维护保养等管理工作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第三款  户外设施的设置者应当负责设施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持其整洁、完好；图案、文字、灯光显示不全或者污浊、腐蚀、陈旧的，应当及时修复。
     违反本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保留

	5
	建设
	330217240001
	对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围挡，或未采取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六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一） 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保留

	6
	建设
	330217216000
	对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承担生活垃圾产生者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一）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对应的收集容器，不得随意抛洒、倾倒、堆放或者焚烧。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单位、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生活垃圾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保留

	7
	建设
	330217204000
	对饲养家畜家禽和食用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  城市建成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和食用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除外。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饲养的家畜家禽和食用鸽，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保留

	8
	建设
	330217222003
	对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的行政处罚
	全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的；
	保留

	9
	建设
	330217222005
	对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行政处罚
	全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
	保留

	10
	建设
	330217142001
	对燃气用户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燃气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
第四十八条   燃气用户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非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保留

	11
	建设
	330217142003
	对燃气用户使用非法制造、报废、改装的气瓶或超期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的气瓶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燃气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
（二） 使用非法制造、报废、改装的气瓶或者超期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的气瓶；
第四十八条   燃气用户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非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保留

	12
	建设
	330217142004
	对燃气用户加热、摔砸、倒卧、曝晒燃气气瓶或改换气瓶检验标志、漆色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燃气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 加热、摔砸、倒卧、曝晒燃气气瓶或者改换气瓶检验标志、漆色；
第四十八条   燃气用户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非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保留

	13
	建设
	330217142005
	对燃气用户倾倒燃气残液或用气瓶相互倒灌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四） 倾倒燃气残液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
第四十八条   燃气用户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非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保留

	14
	建设
	330217A59000
	对瓶装燃气销售者未查验并登记购买者身份信息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

第二十五条   铁路、公路、水上、航空的货运和邮政、快递等物流运营单位，电信、互联网、金融、住宿、长途客运、机动车买卖和租赁、散装汽油和瓶装燃气销售等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登记，物流运营单位还应当对物品信息进行登记。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装汽油、瓶装燃气的销售者未查验并登记购买者身份信息的，由商务部门、燃气主管部门按照规定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保留

	15
	建设
	330217660000
	（温州）对占用城市绿地的行政处罚
	全部
	《温州市城市绿化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地。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临时占用的，应当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拟占用的绿地现状、占用原因、权属人意见、恢复方案等材料。临时占用公共绿地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绿化补偿费。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占用城市绿地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所占用绿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保留

	16
	建设
	330217695000
	（温州）对占用人行道、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广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从事揽工、派发广告等活动的行政处罚
	全部
	《温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人行道、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广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从事设摊经营、兜售、揽工、派发广告等活动。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从事揽工、派发广告等活动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
	保留

	17
	建设
	330217696000
	（温州）对沿街和广场周边的经营者在道路路缘设置接坡的行政处罚
	全部
	《温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三项  沿街和广场周边的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三）在道路路缘设置接坡。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路缘设置接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保留

	18
	建设
	330299008000
	(温州)对在公共楼道、楼顶、绿地、地下室等公共区域饲养犬只的行政处罚
	全部
	《温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养犬人应当依法养犬、文明养犬，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养犬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五）禁止在公共楼道、楼顶、绿地、地下室等公共区域饲养犬只。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在公共楼道、楼顶、绿地、地下室等公共区域饲养犬只的，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没收犬只。
	保留

	19
	建设
	330217A57000
	（温州）对人行道停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影响通行或者市容市貌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应当履行企业主体责任，遵守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允许投放范围、数量和相关管理要求，规范承租人停放车辆，加强对车辆的跟踪管理和日常养护，保持车辆有序停放，及时回收故障、破损、废弃车辆。
公民应当文明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使用后有序停放。
《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十五条  公民应当文明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不得故意损坏车辆；规范停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不得影响通行或者市容市貌。

第二十九条  下列行政处罚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人行道停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影响通行或者市容市貌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保留

	20
	建设
	330217E73000
	（温州）对未经同意或请求，向住宅发送广告的行政处罚
	全部
	《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十三条  禁止下列影响公共环境的不文明行为：（四）未经同意或者请求，向住宅发送广告。

《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二十九条  下列行政处罚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对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保留

	21
	建设
	330217213001
	对有关产权单位未及时补缺或修复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缺损的行政处罚

	全部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养护规范。因缺损影响交通和安全时，有关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保留

	22
	建设
	330217197004
	对随地吐痰、便溺的行政处罚
	全部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爱护公共卫生环境，不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这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一） 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下列行为：（一） 随地吐痰、便溺；
违反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可以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保留

	23
	建设
	330217G42000
	对使用燃气的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  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八） 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
	新增

	24
	建设
	330217263000
	对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行政处罚
	全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不得毁损、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毁损、擅自拆除、移动燃气设施或者擅自改动市政燃气设施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增

	25
	建设
	330217197006
	对乱倒生活垃圾、污水、粪便的行政处罚

	全部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四）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下列行为：
（三） 乱倒生活垃圾、污水、粪便；
违反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可以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新增

	26
	建设
	330217156000
	在露天场所和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其他废弃物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
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一） 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二条  公民应当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下列行为：（四） 在露天场所和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违反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的，可以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三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新增

	二、公安（共2项）

	27
	公安
	330209028002
	对在人行道违法停放非机动车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九条  非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未设停放地点的，非机动车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第八十九条  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保留

	28
	公安
	330209896000
	对擅自在人行道设置、占用、撤除道路停车泊位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五条  根据道路交通需求，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城镇道路范围内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泊位，限定停车时间，但不得在盲道及其配套设施所在的地方施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占用、撤除道路停车泊位。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擅自设置、占用、撤除道路停车泊位或者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保留

	三、农业农村（共2项）

	29
	农业农村
	330220049000
	对在实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区域外，随意倾倒或堆放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或废旧物品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综合治水工作规定》

第三十九条  在实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区域外，随意倾倒或者堆放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或者废旧物品的，由负责农村环境卫生监督管理的部门予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根据情节轻重，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对加工作坊、餐饮服务、废旧物品收集等经营者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保留

	30
	农业农村
	330220048000
	对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七十八条  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保留

	四、生态环境（共1项）

	31
	生态

环境
	330216272000
	对文化娱乐场所等商业经营活动造成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

	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六十一条  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第六十二条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管理者等，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一） 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
	保留

	五、消防救援（共2项）

	32
	消防救援
	330295060001
	对在城市道路上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消防条例》

第三十一条  禁止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影响消防通道畅通的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充电。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影响消防通道畅通的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充电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保留

	33
	消防救援
	330295018000
	对建筑物外墙装修装饰、建筑屋面使用及广告牌的设置影响防火、逃生的行政处罚
	全部
	《浙江省消防条例》

第二十七条

建筑物的外墙装修装饰、建筑屋面使用以及广告牌的设置，不得影响防火、逃生和灭火救援。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筑物的外墙装修装饰、建筑屋面使用以及广告牌的设置影响防火、逃生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依法予以拆除。"
	保留




